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學生家長會法定職權會議代表 

                                                                                    103.09.20 修訂 

分
類 

序
號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重 點 與 目 的 代表 候補 

家
長
會 

1 班級家長會 

 開學後 21 日內召開推選班

級家長代表。每班推選 2

人 

 經常聚會建立親師友誼與

互信，促進教育對話溝通 

全體班級家長 

 

2 會員代表大會 

 每學年至少舉行 1 次，開

學 35 日內召開 

 依據組織章程選舉委員、

常委、副會長、會長 

 為家長會最高決策組織，

研討學校教育事務，審議

會務計畫及經費預決算案 

全體班級家長 

代表 

 

3 家長委員會 

 每學期至少召開 2 次，第

一次委員會會議應於會長

當選後 30 日內召開 

 設置委員 29 人(含特教)，

原住民代表 1 人，得依規

模增加之 

 整合家長力量，推動家長會

會務，協助學校教育發展 

委員 29 人 

原住民代表 1 人 

得依規模增加之 

 

4 常務委員會 

 由委員互選常務委員 9 人 

 不定期經常召開，處理家

長會經常性及交辦會務 

常務委員 9 人 

 

5 
家長會聯合會 

代表 

 由會員代表大會推選之家

長會委員 

 代表本會參與聯合會執行相

關事宜 

會長 1 人 

 

6 校長遴選委員會 

 5 月～8 月間舉行，行使職

權時應依家長代表大會之

意見 

 由家長代表大會推選，出

席教育局校長遴選委員會

之浮動委員 

會長 1 人 

 

 

 

 

 

 



 

分
類 

序
號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重 點 與 目 的 代表 候補 

人

事 

室 

7 教師評審委員會 

 以委員會主要任務處理召開

會議 

 1 名家長會代表參與決定

學校教師聘任及審議學校

教師解聘、停聘及不續聘

之審議 

1人 

丘宏昌 

張森林 

王鴻龍 

8 校務會議 

 期初、期末不定期召開，

列入學校行事曆安排 

 除家長會長為當然代表

外，於家長會委員會推選

代表，成員比例依學校教

師員額定之 

 審議校務發展計畫、學校各

種重要章則、依法令規定應

經校務會議裁決之事項 

9人 

會長：林顯群 

高三副會長：劉麗娟 

高二副會長：陳正忠 

高二副會長：李薰薰 

高一副會長：周美里 

高一副會長：黃俊欽 

高三常委：陳裕鼎 

高二常委：許江鎮 

高一常委：許妙禎 

高三：林明良 

高二：洪逸儒 

高一：夏國安 

總

務 

處 

9 校務協調會議 

 每月召開 1次 

 召開時間為月底最後 1 週

之週一下午 13時 

 參與校務各項事務協調 

1人 

會長：林顯群 

高三：劉麗娟 

高二：李薰薰 

高一：黃俊欽 

10 
學生代辦費收取

委員會 

 每學期 1次 

 

4 人(會長為當然委員) 

會長：林顯群 

高三：劉麗娟 

高二：陳正忠 

高一：周美里 

高三常委：陳裕鼎 

高二常委：許江鎮 

高一常委：許妙禎 

委員：林香君 

教

務

處 

11 課程發展委員會 

 規劃學校總體課程並審

查自編教科書 

 審議各科教學計劃與，並

執行課程與教學評鑑 

 協調處理教學或評量之重

大爭議事項 

 每學年不定期開會 

3 人 

高三：李坤益 

高二：陳慧玲 

高一：王鴻龍 
 

高三：林明良 

高二：林守誠 

高一：丘宏昌 

12 
教師專業發展 

評鑑推動小組 

 不定期開會 

 提供推動教師專業發展

相關建議 

 協助審核教師專業評鑑

推薦名單 

2 人 

高三：陳裕鼎 

高二：林守誠 

 

高二：洪逸儒 

高一：徐名慶 

13 
教科書評選 

委員會 

 家長代表參加評選各版

本之教科圖書，選用過程

應做成記錄 

 隨時蒐集使用者意見，作

為下次選用之參考 

3 人 

高三：李坤益 

高二：許江鎮 

高一：丘宏昌 

高一：王鴻龍 

高二：林守誠 



 

分
類 

序
號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重 點 與 目 的 代表 候補 

教
務
處 

14 
特殊教育推行 

委員會 

 期初、期末定期召開 

 參與學校特教工作推行 

2 人 

資優班代表：許江鎮 

特教：蔡秉真 

陳正忠 
徐名慶 

15 繁星推薦委員會 

 上下學期各 1次 

 上學期將通過繁星推薦實

施計畫，下學期審核通過

校內推薦序 

2 人 

高二：李薰薰 

高一：許婉慧 
陳正忠 

16 
資優班入班鑑定

工作小組 

 協助擬定資優班入班鑑定

實施計畫 

 協助審核通過資優班鑑定

錄取名單 

1 人(資優班家代) 

陳正忠 
徐名慶 

17 
12 年國教推行 

委員會 

 不定期開會 

 家長代表可推薦了解 12年

國教推動工作之專業人士

(如教授) 

 提供特色課程規劃建議 

2 人 

會長：林顯群 

副會長：周美里 
林明良 

18 編班會議  每學年 1次 夏國安 高二：許江鎮 

學
務
處 

19 
導師﹑德行審查

暨學務會議 

 期初、期末定期召開，列

入學校行事曆安排 

 參與各項學生班級事務協調 

會長：林顯群 

副會長：李薰薰 

(至少 1 人) 

高一：黃俊欽 

高二：周美里 

20 校慶籌備會議  協助籌畫及辦理校慶活動 

會長：林顯群 

副會長：劉麗娟 

(至少一位) 

李薰薰、陳正忠 

21 校慶舞會籌備會  協助校慶舞會籌備事宜 林羿翧 
楊怡如 

林逸凡 

22 
畢業典禮 

籌備會議 

 協助籌畫及辦理畢業典禮

活動 

會長：林顯群 

高一副會長：楊怡如 
(一人為高二列席) 

高三： 

范菁容 

林明良 

23 
校外教學 

籌備委員會 

 協助籌畫及辦理高二校外

教學參觀活動 

林守誠 

許江鎮 

李薰薰 

陳香君 

24 
校外教學 

招標委員會 

 須具旅遊類科或休閒與遊憩

規劃管理類科之專業資格 

 不另支出席費 

2 人 
(依採購法名單不公開) 

 

25 
高一健康檢查 

工作協調會議 

 協助籌畫及辦理高一健康檢

查工作 

1 人 

黃俊欽 
蔡秉禎 

26 

 
學生獎懲委員會 

 獎懲會委員，不得兼任學生

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其人

數應與學校行政人員與教

師代表人數一致 

 處理學生重大獎懲案件及相

關事宜 

3 人 

高三：林顯群 

高二：李薰薰 

高一：周美里 

高三：陳裕鼎 

高二：陳慧玲 

高一：廖南翔 



 

序
號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重 點 與 目 的 代表 候補 

 
 
 
學 
務 
處 

27 服儀委員會 
 針對校服之穿著、樣式給

予意見 

高一：廖南翔 

高二：洪逸儒 

高一：許婉慧 

高二：廖菁芬 

28 
校園危機事件 

處理小組顧問 
 協調危機處理 

會長 

高一：周美里 

高二：陳正忠 

高三：劉麗娟 

高一：陳俊欽 

高二：李薰薰 

高三：劉麗娟 

29 校園安全委員會 

 分析危及校園安全因素與

因應對策並妥適處置 

 落實校園安全檢查與維

護，確保校園公共安全 

 建立學校定期維護管理檢

核機制及通報系統，結合

社區與家長共同確保校園

設施安全 

1 人 

林逸凡 
許江鎮 

30 
校園事件 

處理小組 

 校園事件處理小組依任務

編組方式組成之 

 小組成立支援系統，處理

師生及職工重大傷害、災

害、意外、抗爭或相關訴

訟案件 

2 人 

陳正忠 

廖南翔 

林守誠 

陳裕鼎 

31 體育委員會議 
 參與體育委員會各項事務

協調 

1 人 

廖南翔 
范菁容 

32 

健康促進學校暨

食品衛生委員會

(併高一健康檢

查工作協調會舉

行三合一會議) 

 協助各項活動之推展及整

合社團人力協助推展健康

服務 

1 人 

黃俊欽 
廖南翔 

33 午餐供應委員會 

 依各校午餐供應委員會設置

要點中選出訂定代表名額 

 午餐供應委員會每學期至

少召開 1次 

 綜理學校午餐工作，負責

午餐供應衛生與安全 

 參與熱食部評選工作 

3 人 
陳慧玲 
陳香君 
陳玲吟 

許婉慧 

許妙禎 

蔡秉禎 

教

官

室 

34 
交通安全 

推行委員會 

 參與交通安全教育委員

會、每學期 1次，提供交通

安全教育諮詢與經費補助 

1 人 

林守誠 
林逸凡 

35 
災害防救應變 

（推動）小組顧問 

 於災害發生時支援學校及

協調、溝通之各項工作 
1 人 

會長：林顯群 

本校災害防救 

應變計畫 



 

分
類 

序
號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重 點 與 目 的 代表 候補 

輔

導

室 

36 
性別平等 

教育委員會 

 協助推動性別平等教育 

 委員中女性應占委員總數

二分之一以上，得聘具性

別平等意識之家長代表

為委員 

 每學期至少開會 1次 

1 人 
周美里 

張森林 

37 家庭教育委員會 

 協助推展家庭教育 

 任一單一性別不得低於委

員總數三分之一，家長代

表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

一以上，原住民或身心障

礙或低收入戶或新移民

學生家長代表至少 1人 

 上下學期各召開 1次 

3 人(限男性) 
何正光 
林明良 
林守誠 

(限男性) 
陳裕鼎 
黃俊欽 
林逸凡 

圖

書

館 

38 
圖書資源大樓改建 

捐款管理委員會 
 參與學珠樓改建相關管理 

會長：林顯群 

高一：黃俊欽 

高二：陳正忠 

高三：劉麗娟 

高一：周美里 
高二：李薰薰 
高三：劉麗娟 

秘

書

室 

39 
優質學校評選 

推動小組 
 協助學校參加優質學校評選 

會長：林顯群 

高一：黃俊欽 

高二：李薰薰 
高三：劉麗娟 

高一：周美里 
高二：陳正忠 
高三：張森林 

◎(推選家長代表出席各項會議，並應推選足額候補人員代表出席行使職權)。 

 


